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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第4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1年8月15日(星期一)早上9時30分 

貳、地點：交通局3樓中庭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交通局江副局長俊良代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婉婷 

伍、提案討論 

一、 第一案：臺中市高肇事路口改善及策進作為 

(一) 案由：南區國光路與忠明南路口 

(二) 討論：(略) 

(三) 各單位意見： 

1. 建設局: 

(1) 本局非危險路口改善之主責單位，此路口由本局配合執行，係

因該路口與本局向中央爭取之前瞻道路改善工程（忠明南路）

範圍重疊，故納入前述工程一併設計改善。 

(2) 針對第二方案：「打除部分快慢車道分隔島，提早讓快車道車

流併入外側車道」，此方案涉及快慢車道不同平面的調整，因

機車道高程較高，故如何調整汽車道之坡道長度及坡度，仍需

俟現場實地測量及邀集相關單位會勘研商打除長度，並由設計

單位針對市區道路規範進行檢討後，方能確認坡度及排水調整

等是否符合規範。倘檢討可行建議再將此方案列為替選方案。 

(3) 惟上述方案仍有車流交織的問題，故是否先就各個方案之安全

性高低進行評估及確認，並以安全性較高之方案優先推動。例

如：第一方案：「封閉轉向車道」，如貴局與地方充分溝通獲得

共識，不僅能有效解決車流交織問題，工程技術上亦較易執行 

。或第四方案：「轉向車道以槽化線方式縮減車道寬度」部分 

，是否改為實體之槽化島以縮減車道寬度，較可達到車輛減速

及降低側撞，建議再予評估。 

(4) 另第一方案，在路口時相調整部分，是否參考環中路之匝道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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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道路與朝馬路交叉口的運作模式，建議亦可納入評估，以

提高此方案之可行性。 

(5) 本局預計今年10月上旬將設計書圖提送營建署審議，工程預計

明年第一季發包。本案後續如研議採短、中、長期方案，則其

中需納入本工程執行之方案及規劃資料，請貴局於上述期限前

儘速提供本局，以利後續執行。 

2. 林委員良泰: 

(1) 可考量採短、中、長期逐步推動改善，短中長期說明如下: 

a. 分隔島退縮並視必要設置交通桿，並搭配測速照像、指向線 

、槽化島實體分隔等措施。 

b. 號誌時相分流設計。 

c. 封閉右轉轉向車道。 

(2) 前述，相關改善方案可併同使用於各流向交通改善。 

3. 林委員志盈: 

(1) 忠明南路地下道至國光路之快慢分隔島能退縮，增加右轉國光路

交織長度。 

(2) 忠明南路地下道汽機車高程不一，應辦理現勘，確認分隔島可退

縮長度。 

(3) 增設標誌，提醒右轉汽車，打右轉方向燈並注意後方直行機車 

。 

(4) 本案路口槽化島可以加大綠化面，縮小。右轉車道9.4米為2車道 

，以增加行人穿越路口安全。 

4. 鍾委員慧諭: 

(1) 建議封閉右轉車道 

a. 增加汽車右轉匯出的交織長度，估計可增加15米長度。 

b. 於路口增設右轉專用道，並執行路口號誌評估疏解水準。 

c. 封閉右轉車道，可大幅縮減人行穿越距離，改善行人環境。 

(2) 利用建設局計畫，大幅改善國光路-忠明路路口的人、車動線 

、路口景觀，讓民眾明顯體驗交通與景觀的改善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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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以人行環境、景觀環境改善品質及路口車流動線評估向民眾溝通 

，強化環境改善說服力。 

5. 交工科: 

(1) 有關快慢分隔島退縮方案，若評估此方案可行，後續現勘會配合

建設局、養工處，針對整個快慢車道的高程狀況檢討退縮。 

(2) 從忠明南路地下道上來汽、機車的比例，經實務觀察，機車以直

行方向行駛比例高，汽車以右轉的比例高，爰導致汽車右轉與機

車直行車的碰撞事故發生。 

(3) 另委員所提到假日時制單方向遲閉是否造成浪費號誌秒數部份 

，將再做檢討。 

(4) 此路口事故發生多分佈於地下道右轉處，而其他三個方向事故型

態類似，事故件數相對較少，爰提出改善方案四，同樣的改善方

案適用於其他方向彎道;包括，提前繪設最外側車道之直行右轉

指向線，讓右轉的車流提前靠右，直行的車流提前靠左，以降低

事故。 

(5) 地下道的改善方案一，採直接封閉，曾研議在路口處設計右轉專

用道，並搭配國光路的左保時段來開放紅燈右轉，但考量整個路

段距離不長，加上右轉的車流量佔49%左右，為避免右轉車流量

迴堵到地下道，建議用階段性短中長期循序漸近進行改善。 

(6) 針對第三分局所提出的意見，本局將與建設局及停管處現場會勘

研議改善。 

6. 警察局 

(1) 本局認同改善方案二打除部分快慢分隔島，另外轉向道的部分 

，右轉車輛在尖峰的勤務觀察下，右轉的車流輛如交工科-科長

所表示，佔了同方向車流量約一半，建議將地下道出來後的汽 

、機車直接分流，機車走外面的轉向道並透過標線的導引到路

口右轉，並搭配國光路的號誌時制控制。 

(2) 建議考量在地下道多增加幾組的減速標線，從碰撞構圖分析發

現，許多事故原因為追撞，顯示需加強速度管理。另彎道匯入

國光路的部分建議增設三色號誌來管制，可參考台19線的三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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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誌配合直行車道的管制。 

7. 第三分局 

(1) 地下道出口右轉後，旁邊為興大獸醫教學醫院及中興大學的宿

舍，在興大獸醫教學醫院前方人行道有機車停車格，常有機車

出入;另在興大獸醫教學醫院側有兩車道出入口，順向第一個

為出口，第二個為入口，造成汽車及機車從出口出來動線易與

地下道右轉車輛動線衝突;另人行道機車由出口出來，會直接

穿越綠斑馬到忠明南路口，雖屬違規行為，但建議考量透過分

流的方式並研議方案阻隔上述的情況發生。 

結論： 

1.本案依各委員建議透過分階段如短、中、長期來執行，優先採用第

2、3及4改善方案，後續再研議號誌的分流或封閉的方式來改善，

請交工科依委員及各單位的意見，研議改善方案，並持續追蹤滾動

檢討。 

2.請交工科儘速邀集建設局、養工處、警察局及中興大學等相關單位

辦理會勘研議改善方案，以提供建設局研議向營建署申請經費補助 

。 

 

二、 第二案：臺中市高肇事路口改善及策進作為 

(一) 案由：霧峰區中正路與吉峰路口 

(二) 討論：(略) 

(三) 各單位意見： 

1. 鍾委員慧諭:贊同二工處所提的改善建議方案。 

2. 林委員志盈:贊同二工處所提的改善建議方案。 

3. 林委員良泰: 改善方案機慢車左轉可考量於左保時相下通行，但可繪

設附牌提醒。 

4. 二工處: 

(1) 針對林委員良泰所提出左保時相下通行，並繪設附牌提醒，納

入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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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：請二工處針對各委員的意見來改善。 

 

陸、 確認事項： 

(一) 111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(含歷次會議)結論辦理情形 

(1) 秘書單位: 

111年第3次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結論列管案件，第二

案中興路一段272巷/中興路一段/里科街，財政部印刷廠針對

右進右出的大型車輛運行問題，表達不再回復。秘書單位考量

財政部印刷廠非本府內部單位，建議「解除列管」。 

(2) 二工處: 

在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遭財政部印刷廠的反對，在後續的過程

仍與持續溝通。 

(3) 交工科: 

111年第3次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結論列管案件，第一

案潭子區環中路與中山路口，環中東路一段68號前新闢迴轉道 

，於交通局號誌啟用後由養工處配合協助移除交維設施。 

(4) 林委員志盈: 

111年第3次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結論列管案件，第一

案潭子區環中路與中山路口，增列協辦單位養工處，對於後續

的追縱能更清楚。 

(5) 結論:本次會議提請解除列管案件4件，繼續列管案件5件，自

行列管案件4件，共計13件，照案通過。 

(二) 30日 A2類交通事故防制協調辦理情形 

(1) 警察局: 

有關於30日Ａ2類交通事故防制協調辦理情形表建議將「解除

列管」及「繼續列管」等辦理情形為相同屬性類別，分開呈現 

。 

(2) 結論:110年5-12月及111年1-4月，提請解除列管案件23件，繼

續列管案件3件，自行列管案件1件，共計27件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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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散會(上午10時40分) 


